
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

!$%&%年 * 月 $, 日广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!$%&% 年 + 月 $ 日

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

会议批准

根据 $%&$年 +月 &-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

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经 $%&$ 年 " 月 $+

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

五次会议批准的 #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关于修改(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)的决定& 第一次

修正

根据 $%&'年 '月 $%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

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并经 $%&' 年 &$

月 #日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

十一次会议批准的 #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关于因行政区划调整修改 $广州市建筑条例% 等

六十六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& 第二次修正"

第一条!为了控制和减少吸烟造成的危害% 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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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卫生环境% 保障公众的身体健康% 提高城市文明

水平% 结合本市实际% 制定本条例&

第二条!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对吸烟

的控制&

第三条!市( 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本级人

民政府领导下% 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的控制吸烟

工作和宣传教育活动% 指导( 协调和监督政府相关

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本条例规定的职责开展控制吸烟

工作% 定期向社会公布本市控制吸烟工作情况&

市( 区人民政府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以下

规定% 负责下列场所控制吸烟工作的宣传教育( 日

常管理和监督% 并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进行处

罚)

*一+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各类医疗卫生机

构% 以及国家机关( 企事业单位( 社会团体和其他

组织工作场所的控制吸烟工作.

*二+ 教育(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

分别负责各自管辖学校的控制吸烟工作.

*三+ 文化( 体育( 旅游( 经济贸易行政管理部

门分别负责文化( 娱乐( 体育场所以及旅馆业的控

制吸烟工作.

*四+ 交通( 港务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%

分别负责其管辖范围内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相关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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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所的控制吸烟工作.

*五+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餐饮服务经营

场所的控制吸烟工作.

*六+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商场的控制吸烟工

作以及对烟草制品广告的监督管理&

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员单位的其他部门% 负

责各自管辖范围的控制吸烟工作&

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控制吸烟工作的具体职责分

工% 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前款规定予以明确后向社会

公布&

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单位负责对城市轨道交通列

车及其相关公共场所的控制吸烟进行监督管理& 机

场( 铁路的管理机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机场( 铁

路及其相关公共场所的控制吸烟进行监督管理&

第四条!本市广播( 电视( 报纸( 期刊等媒体

以及社区公共宣传栏应当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吸烟

和被动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教育活动% 增强全社会

营造无烟环境的意识&

学校应当对学生开展防止烟草烟雾危害教育%

开展控制吸烟宣传活动&

第五条!下列公共场所禁止吸烟)

*一+ 国家机关( 事业单位提供公共服务的室内

办事区域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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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二+ 妇幼保健院( 儿童医院范围的室内外区域

和其他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室内区域.

*三+ 托儿所( 幼儿园( 中小学校( 少年宫( 少

年儿童活动中心范围的室内外区域.

*四+ 本款第三项以外的各类教育( 培训机构以

及其他青少年活动场所的室内区域.

*五+ 影剧院( 音乐厅( 图书馆( 展览馆( 科技

馆( 文化馆( 博物馆( 美术馆( 纪念馆( 档案馆等

各类公共文化场馆的室内区域.

*六+ 商场( 书店.

*七+ 金融( 邮政( 电信等企业的室内营业区

域.

*八+ 公共汽车电车( 出租车( 长途客运汽车(

城市轨道交通列车( 客渡轮等公共交通工具内部及

其售票厅和设置在室内的站台.

*九+ 体育场馆的观众区( 竞赛区( 运动员区以

及乒乓球馆( 羽毛球馆( 保龄球馆( 桌球馆 *室+(

健身房等室内健身场所.

*十+ 旅馆( 宾馆( 酒店( 招待所( 培训中心(

度假村等提供住宿休息服务的经营场所的大堂以及

其他室内公共区域.

*十一+ 电梯内部及其室内等候区域.

*十二+ 法律( 法规( 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吸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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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所&

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%

逐步增设禁止吸烟的场所&

第六条!下列室内公共场所限制吸烟% 除经营

者或者管理者自行规定全面禁烟外% 应当设置吸烟

室或者划定吸烟区% 吸烟室或者吸烟区以外的其他

室内区域禁止吸烟)

*一+ 经营场所使用面积在 &'% 平方米以上或者

餐位在 "'位以上的餐饮场所.

*二+ 歌舞娱乐( 游戏休闲场所.

*三+ 公共汽车电车( 出租车( 长途客运汽车(

城市轨道交通列车( 客渡轮( 火车( 飞机等公共交

通工具的等候区域.

*四+ 法律( 法规( 规章规定的其他限制吸烟场

所&

旅馆( 宾馆( 酒店( 招待所( 培训中心( 度假

村等提供住宿休息服务的经营场所% 应当设置无烟

客房或者无烟楼层% 无烟客房或者无烟楼层禁止吸

烟&

第七条!室内工作场所限制吸烟&

国家机关( 企事业单位( 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

的办公室( 会议室( 礼堂( 公共走廊( 电梯以及本

单位的餐厅( 咖啡厅禁止吸烟% 其他区域可以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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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烟室或者划定吸烟区&

第八条!设置吸烟室或者划定吸烟区% 应当遵

守下列规定)

*一+ 符合消防安全要求.

*二+ 设置明显的标志.

*三+ 与非吸烟室( 非吸烟区有效分隔.

*四+ 远离人员密集区域和行人必经的主要通

道.

*五+ 安装独立有效的通风换气装置.

*六+ 配置烟灰缸 *盒+ 并放置 ,吸烟有害健

康- 的标牌&

第九条!禁止吸烟场所和限制吸烟场所的经营

者或者管理者应当履行下列职责)

*一+ 建立禁止吸烟或者限制吸烟的管理制度.

*二+ 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设置明显的禁止

吸烟标志和举报投诉电话号码标牌% 并保持标志和

标牌完整( 清晰.

*三+ 不得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放置烟具和

附烟草广告的物品.

*四+ 对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的吸烟者予以

劝导% 对不听劝导的% 向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

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&

禁止吸烟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可以设禁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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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烟检查员% 负责履行前款第四项所列职责&

第十条!设置吸烟室或者划定吸烟区的场所的

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应当加强禁止吸烟的宣传% 采取

有效措施% 逐步取消吸烟室或者吸烟区&

第十一条!任何人不得在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

域内吸烟或者携带燃着的卷烟( 雪茄烟( 烟斗&

第十二条!公民在本市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

内发现吸烟违法行为的% 可以行使下列权利)

*一+ 要求吸烟者立即停止吸烟.

*二+ 向该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投诉% 要求

该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劝导吸烟者停止吸烟.

*三+ 对不履行控制吸烟职责的经营者或者管理

者% 向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举报和投诉&

第十三条!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应当设置并

且公开全市统一的举报和投诉电话% 方便单位或者

个人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或者不依法履行

职责的行为进行举报和投诉& 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

会接到单位或者个人的举报和投诉后% 应当要求相

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本条例第三条第五款规定的单

位( 机构及时处理&

第十四条!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可以根据控

制吸烟工作的需要% 组织多部门联合执法以及对国

家机关执行本条例的情况进行检查% 相关行政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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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或者本条例第三条第五款规定的单位( 机构应

当参与&

第十五条!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人员

在执法时% 应当向当事人出示行政执法证件&

第十六条!禁止吸烟标志( 警示标识的制作标

准以及张贴规范由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统一规定&

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应当向国家机关( 企事业单

位( 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免费发放禁止吸烟标志(

警示标识和举报投诉电话号码标牌&

第十七条!在各类公务和大型公共活动中不吸

烟( 不备烟( 不敬烟&

第十八条!烟草制品销售者 *含个体摊档+ 应

当在每年 '月 #&日 ,世界无烟日- 停止售烟一天&
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开展对 ,世界无烟日-

停止售烟的宣传% 并且加强对烟草制品销售者在

,世界无烟日- 停止售烟的监督&

第十九条!烟草制品销售者应当在出售场所的

显著位置设置吸烟有害健康和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

草制品的标志&

烟草制品销售者不得向未成年人和孕妇出售烟

草制品% 对难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% 应当要求其出

示身份证件&

第二十条!禁止利用广播( 电视( 互联网( 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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纸( 期刊等媒体发布烟草广告&

禁止在户外和公共场所设置烟草广告&

禁止烟草制品生产者( 经营者派赠烟草制品&

第二十一条!鼓励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设立戒烟

服务门诊% 为吸烟者提供戒烟指导和帮助&

第二十二条!鼓励创建无吸烟单位& 市人民政

府对无吸烟单位以及在控制吸烟工作中表现突出的

单位予以表彰或者奖励& 表彰或者奖励的办法由市

人民政府另行制定&

第二十三条!鼓励控制吸烟协会等社会组织通

过各种形式% 参与控制吸烟工作或者为控制吸烟工

作提供支持&

政府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开展控制吸烟工作可以

采用志愿服务或者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&

第二十四条!违反本条例第六条规定% 由本条

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本条

例第三条第五款规定的单位按照下列规定对该场所

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实施行政处罚)

*一+ 应当设置吸烟室或者划定吸烟区而没有设

置或者划定的% 责令限期改正. 拒不改正的% 处以

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.

*二+ 应当设置无烟客房或者无烟楼层而没有设

置的% 责令限期改正. 拒不改正的% 处以一万元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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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三万元以下罚款&

第二十五条!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%

经营者或者管理者不履行职责的% 由本条例第三条

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对其予以警告% 责

令限期改正. 拒不改正的% 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

以下的罚款&

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在其经营场

所发现吸烟不予制止% 或者未悬挂禁止吸烟标志的%

由公安机关(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依照 !互联网上网

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$ 的相关规定处理&

第二十六条!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% 由本

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本

条例第三条第五款规定的单位对违法吸烟者责令立

即改正% 并处以五十元的罚款&

第二十七条!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% 未在

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标志或者

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的%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

按照 !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$ 的规定予

以行政处罚&

第二十八条!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%

利用广播( 电视( 报纸( 期刊发布烟草广告或者违

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% 在公共场所设置烟

草广告的%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 !中华人民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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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国广告法$ 的规定予以行政处罚&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% 在户外设置

烟草广告的%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负有责任的

广告主( 广告经营者( 广告发布者停止发布% 没收

广告费用% 可以并处广告费用 &倍以上 '倍以下的罚

款&

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% 派赠烟草制

品的%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派赠行为% 并

对派赠单位处以十万元的罚款&

第二十九条!有下列行为之一的% 由公安机关

依照 !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$ 予以处罚.

构成犯罪的% 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)

*一+ 阻碍禁止吸烟场所或者区域的经营者或者

管理者( 禁止吸烟检查员履行职责% 并且扰乱公共

秩序或者侵犯人身权利( 财产权利的.

*二+ 阻碍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&

第三十条!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本条例第三

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

依法履行控制吸烟职责% 或者滥用职权( 谋取私利

的% 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%

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给予处分.

构成犯罪的%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&

第三十一条!本条例自 $%&%年 -月 &日起施行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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